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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

建设项目名称 汕头市金鸿兴塑胶有限公司废塑料加工项目 

项目代码 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建设单位联系人 *** 联系方式 ************ 

建设地点 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下厝居委会南洋洋坊(翼泰厂房一楼) 

地理坐标 116 度 29 分 6.636 秒，23 度 12 分 30.637 秒 

国民经济 

行业类别 

C4220 非金属废料和

碎屑加工处理 

C2929 塑料零件及其

他塑料制品制造 

建设项目 

行业类别 

三十九、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85 

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422

（不含原料为危险废物的，不含

仅分拣、破碎的）—废塑料加工处

理； 

二十六、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3-塑

料制品业 292 其他（年用非溶剂量

型低 VOCs 含量涂料 10 吨以下的

除外） 

建设性质 

 新建（迁建） 

改建 

扩建 

□技术改造 

建设项目 

申报情形 

 首次申报项目 

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

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     

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

项目审批（核准/ 

备案）部门（选填） 
/ 

项目审批（核准/ 

备案）文号（选

填） 

/ 

总投资（万元） *** 环保投资（万元） *** 

环保投资占比（%） *** 施工工期 12 个月 

是否开工建设 
 否 

是：          

用地（用海）面积

（m2） 
1400 

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无 

规划情况 无 

规划环境影响 

评价情况 
无 

规划及规划环境 

影响评价符合性分

析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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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
他

符

合

性

分

析 

1.1 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（2024 年本），本

项目不属于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中鼓励类、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，属于

允许建设项目。根据《汕头市产业发展指导目录（2022 年本）》，本项目不属

于其中鼓励类、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，属于允许建设项目。根据 《市场准入负

面清单（2022 年）》（发改体改规〔2022〕397 号），本项目不在“市场准入

负面清单”中。 

因此，项目建设符合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 年本）》、《汕头市

产业发展指导目录（2022 年本）》和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（2022 年）》的要求，

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。 

1.2 与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头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

的通知》（汕府[2021]49 号）相符性分析 

根据《汕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头市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

案的通知》（汕府〔2021〕49 号），本项目位于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下厝居委

会南洋洋坊(翼泰厂房一楼)，属于金浦-文光-城南-棉北街道部分和和平镇部分

地区重点管控单元，属于成田河渠汕头市和平镇控制单元、大气一般管控区、

生态空间一般管控区。对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，本项目符合《汕头市"三线

一单"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的要求，具体分析详见表 1-1。对照环境管控单

元准入清单，本项目建设符合其区域布局管控、能源资源利用、污染物排放管

控以及环境风险防控要求，具体分析详见表 1-2。 

表 1-1  《汕头市"三线一单"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》相符性分析 

类别 本项目情况 相符性 

生态保

护红线 

项目位于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下厝居委会南洋洋坊(翼泰厂房

一楼)，主要从事废塑料再生造粒项目，项目不在饮用水源、

风景名胜区、自然保护区等生态保护区内，且不在生态红线

内，符合区域布局管控要求。 

符合 

资源利

用上线 

项目用水、用电统一由市政部门提供，不会达到资源利用上

线，项目占地符合当地规划要求，故符合资源资源利用上线

要求。 

符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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